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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1818        股票简称：光大银行      公告编号：临2018—051 

 

 

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关联交易公告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本行”）第七届董事会第二

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关联法人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核

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，同意为关联方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（简

称“华侨城集团”）核定130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，期限3年，

担保方式为深圳市康佳视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康佳视讯”）

提供连带责任保证。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，授

信条件不优于本行现有其他非关联公司的授信条件，为本行的正

常授信业务，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。 

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：无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关联法人

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，同意本行为关联方

华侨城集团核定 130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，期限 3 年，担保方式

为康佳视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。本次交易构成本行的关联交易，但不

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  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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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关系介绍 

由于华侨城集团为持有本行 5%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，根据《上

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及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华侨城集团为本行的关联方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华侨城集团成立于 1986 年 5 月，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 亿元，由

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100%持股。华侨城集团为大型中央直属

企业，主营业务分为四大板块：旅游综合业务、电子业务、房地产业

务和纸包装业务。截至 2017 年末，华侨城集团总资产 3223.82亿元，

总负债 2167.01亿元。2017 年，华侨城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801.08 亿

元，净利润 133.23亿元。截至 2018 年 3 月末，华侨城集团合并口径

总资产 3421.78 亿元，总负债 2333.92 亿元；2018 年一季度，实现

营业收入 152.69 亿元，净利润 13.03亿元。 

 

三、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

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，授信条件不优于本行其

他授信业务；本行对华侨城集团提供授信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。 

 

四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

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本行为华侨城集团核定 130 亿元人

民币综合授信额度，期限 3 年，担保方式为康佳视讯提供连带责任保

证担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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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关联交易经本行董事会审议批准后，本行将按照对客户授信

的一般商业条款与华侨城集团签署具体协议。 

 

五、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行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，本次关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授信业

务，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。 

 

六、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根据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

本次关联交易需由本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后，提交本行

董事会审议。 

2018年 8 月 21日，本行召开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

第十六次会议，会议审议并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

议。  

2018年 8 月 28日，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

本次关联交易。本行董事会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12 票同意（关联

董事何海滨回避表决）。参与表决的本行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

前认可及独立意见，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法律法规以及《中国

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、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

易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符合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依照市场公允

价格进行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

利益的情形，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。 

 

七、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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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 

（二）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 

（三）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8月 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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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 

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

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

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、

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

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

对提交2018年8月28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为

关联法人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进行了审

阅，事先了解了相关议案内容，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本行第七届董事

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。  

 

独立董事：  

乔志敏     谢  荣     霍霭玲    徐洪才     冯  仑    王立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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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  

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

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、

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

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

对提交2018年8月28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为

关联法人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发表独立意

见如下：  

1、本行对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授信的事项属于本行日常业

务经营中的合理交易，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。本次交易遵循公平、公

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

益，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本行本期及未来

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，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。  

2、本行对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授信的相关议案已经第七届

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。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，已经独

立董事事前认可，并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通过。本次关

联交易已经依法履行了内部审批程序，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 

 

独立董事：  

乔志敏     谢  荣     霍霭玲    徐洪才     冯  仑    王立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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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  

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

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

 
中国光大银行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六次

会议于 2018 年 8月 21 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。 

 

出席:  

霍霭玲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 

赵  威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 事 

乔志敏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 

谢  荣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 

徐洪才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 

冯  仑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 

王立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 

 

法定人数:  

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7人，实际参与表决7人。出席本次会议

的委员达到法定人数，符合《中国光大银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

委员会工作规则》的规定。 

 

会议决议:  

一、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关联法人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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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，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     表决情况：一致同意。 

 

二、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关联法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，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     表决情况：一致同意。 

 

三、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太平洋保险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，同意提交董事会

审议。 

表决情况：一致同意。 

 


